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2023〕60号
申请人：王某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九龙公安派出所。

申请人因不服被申请人2023年6月25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0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23年7月1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0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3年5月26日6时许，申请人与违法行为人郭某因为工作事宜发生口角，申请人被郭某打伤，经医院诊断为脑震荡、面部挫伤以及牙震荡。事发后报警，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给予郭某罚款四百元的行政处罚过轻。申请人至今偶尔仍感觉头晕且牙齿松动四颗，其中#11#12为一度松动，#21#23为二度松动，至今仍不能咬硬物。因为昂贵的后续治疗费用，违法行为人又未予赔偿，申请人无法进行治疗，这给申请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根据《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关于轻微伤的规定：“牙齿脱落或者缺损；牙槽突骨折；牙齿松动2枚以上或者Ⅲ度松动1枚以上。”申请人认为自己被违法行为人郭某殴打致脑震荡并伴有四颗牙齿松动，后果严重。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的伤并非郭某所扔塑料筐直接导致，而是其所扔塑料筐致其他塑料筐导致。申请人认为如果不是打到其他塑料筐导致力量变小，申请人所受的伤应该会更严重。被申请人事实认定错误，同时又以申请人的伤情属于损害较轻的情形为由，作出了处罚过轻的错误处罚决定。故申请行政复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被申请人称：瓦房店市公安局九龙公安派出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0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具有职权和法律依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认定的事实：2023年5月26日早6时许，在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办事处杨沟村众一食品有限公司车间，郭某与王某因工作琐事发生口角，随后郭影某用右手拿一白色塑料筐扔向王某，塑料筐先打到王某面前的塑料筐上后反弹打到王某人中位置，导致王某脑震荡、牙震荡。以上事实有证人证言和现场监控录像证实。2023年5月26日我所接到报案后，于当日受理案件，经调查取证，对郭某履行了处罚前告知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于2023年6月25日，对郭某作出罚款四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送达当事人。我所认为：本案当事人双方为工友，伤害行为是由工作琐事引发的，且是在双方互相辱骂前提下发生的，郭某所扔塑料筐并非直接打在王某身上而是先打在王某面前塑料框后反弹打到王志霞，社会危害性不大，情节轻微。且王某复议申请书中所述“如果不是打到其它塑料筐导致力量变小，申请人所受的伤应该会更严重”不是实际发生结果，公安机关认定违法事实只能根据已发生事实进行处罚，无法按未发生的事情结果进行处罚。因此，对郭某作出罚款四百元的行政处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本案中我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认定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复议申请人王某的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瓦房店市人民政府依法维持我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0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经审理查明：2023年5月26日，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并于当日受理王某报称被打一案。被申请人经调查取证，认定案件事实为2023年5月26日早6时许，在瓦房店市九龙街道办事处某公司车间，郭某与王某因工作琐事发生口角，随后郭某用右手拿一白色塑料筐扔向王某，塑料筐先打到王某面前的塑料筐上后反弹打到王某人中位置，导致王某脑震荡，牙震荡。被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于2023年6月25日对郭某作出罚款四百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监控视频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本案中，纠纷双方当事人为同事关系，因琐事发生口角进而引发冲突。被申请人经过调查取证，认定郭某存在故意殴打他人的违法行为，但情节较轻，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郭影处以四百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3〕304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3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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